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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 
 

关于 ROHS 修订草案 

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2月3日发布的《关于在电气和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欧

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提案》，即ROHS的升级版，称为原草案。 

原草案在ROHS指令基础上进行改写，主要内容是拟增加DEHP、DBP、BBP、HBCDD四种限制物

质，以及将医疗产品和监控检测产品纳入管控。 

欧盟委员会 2009 年 9 月 3日提出新的 ROHS 修订草案，称为新草案。 

新草案对原草案进行修改，主要内容为： 

管控产品涵盖 AC1000V 以下，DC1500V 以下的所有电子电气设备（EEE），除非特别指

明排除在外，删掉原草案中的 10 大类产品清单，但对医疗器械和监控检测设备分阶段实施

管控； 

限制物质维持 ROHS 中 Pb、Cd、Hg、Cr(6+)、PBB、PBDE，限量为 Pb、Hg、Cr(6+)、

PBB、PBDE 在均质材料中最大浓度为 0.1%，Cd 在均质材料中最大浓度为 0.01%； 

新草案删掉原草案中拟增加的 DEHP、DBP、BBP、HBCDD，提议根据 REACH 第 69-72

条所规定的程序方法对限制物质清单进行审议； 

制造商、进口商和经销商应确保电子电气产品在投放欧盟市场前，已经进行了适当的合格评

定程序，即 CE 认证，并加贴 CE 标志，在电子电气设备上显示其名称、或商标、以及联络

地址，或者如果不可行，则应在电子电气设备的包装或附随文件上显示； 

欧洲议会预期于 2010 年 4 月就 RoHS 指令修订草案投票，之后可能立即通过该项新指令。

新指令会在欧盟官方公报（OJ）刊登之日起 18 个月后，在欧盟 27 国实施。 

备注： 

REACH 第 69-72 条，属于 REACH 第 8 篇《对制造、投放市场和使用某些危险物质、配

制品和物品的限制》中条款，从提案、风险评估、社会-经济分析、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意见

等几个程序对物质的限制作了规定。 

应对： 

目前，可以按原 ROHS 指令操作，但请密切注意 REACH 中的 SVHC 及限制物质，提早对

REACH 限制物质清单中相关物质进行管控； 
 

欧盟玩具安全法规体系 
知识介绍 
CEN--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European Committee for Electrotechnical Standardisation，欧洲电工技术标准化委

员会； 

EEC---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欧洲经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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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uropean Community，欧洲共同体，即欧盟 EU-European Union； 
 
1993 年 11 月 1 日，在原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正式诞生了欧洲共同体（欧盟），其英文缩写

由 EEC 变化为 EC，将中间的 E- Economic 去掉。 
在 1993 年 11 月 1 日前发布指令，以 EEC 作为符号，在 1993 年 11 月 1 日后发布的指令，

以 EC 作为符号。 
如欧洲玩具安全指令 88/378/EEC 是在 88 年发布的，而其替代指令 2009/48/EC 是在 2009 年

发布的。 
 
CEN 是欧洲标准化委员会，1961 年成立，宗旨为促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标准化协作，制订

欧洲电工技术标准外的其它标准； 
CENELEC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1976 年成立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宗旨是协调欧洲有关

国家的标准机构所颁布的电工标准和消除贸易上的技术障碍； 
 
CENELEC 与 CEN 长期分工合作后，又建立了一个联合机构，名为“共同的欧洲标准化组

织”，简称 CEN/CENELEC。但原来两机构 CEN、CENELEC 仍继续独立存在。1988 年 1 月，

CEN/CENELEC 通过了一个“标准化工作共同程序”，接着又把 CEN/CENELEC 编制的标准

出版物分为下列三类： 
1、EN（欧洲标准）：按参加国所承担的共同义务，通过此 EN 标准将赋予某成员国的有关

国家标准以合法地位，或撤销与之相对立的某一国家的有关标准。也就是说成员国的国家标

准必须与 EN 标准保持一致； 
2、HD（协调文件）：这也是 CEN/CENELEC 的一种标准。按参加国所承担的共同义务，各

国政府有关部门至少应当公布 HD 标准的编号及名称，与此相对立的国家标准也应撤销。也

就是说成员国的国家标准至少应与 HD 标准协调； 
3、ENV（欧洲预备标准）：由 CEN/CENELEC 编制，拟作为今后欧洲正式标准，供临时性

应用。在此期间，与之相对立的成员国标准允许保留，两者可平行存在。 
 
2009/48/EC 
《2009 年6 月18 日通过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玩具安全的第 2009/48/EC 号指令》是最

新的欧洲关于玩具安全的基本指令，替代原来的88/378/EC指令。 
2009/48/EC指令于2011年7月20日开始实施，同时废止88/378/EEC指令，但化学部分要求于

2013年7月20日进行转换，此日期前，玩具的化学部分只需要符合88/378/EEC指令要求。 
 
2009/48/EC指令与88/378/EEC指令相异对照表 
条目 2009/48/EEC 88/378/EEC 
玩具定义 能为14 岁以下儿童玩耍用的产品，

无论是否专门为其设计或供其使用

专门为十四岁以下儿童设计，或确

定供其玩耍的任何产品或材料。 
 

不属于玩具的产

品 
1. 用于节日或庆典的装饰性物品；

2. 收藏品，前提是该产品或其包装

上附有清晰可见、易于辨识的标志，

说明供14 岁以上藏家使用。该类别

的例子有： 

（a）按比例缩小的精细模型； 

1、圣诞节饰物； 

2、成人收藏者按比例缩小的精细样

机； 

3、供游乐场上集体使用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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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比例缩小的精细模型的组装

工具包； 

（c）民族玩偶和装饰玩偶及其他类

似物品； 

（d）玩具的历史复制品； 

（e）真实武器的仿真品； 

3. 运动器材，包括供20 公斤以上

儿童使用的轮式溜冰鞋、单排轮滑

鞋、滑板等； 

4. 坐垫最高位置超过435 毫米的

自行车，上述高度的测量方法为：

从地面至座位顶部表面的垂直距

离，座位应水平放置，坐垫柱置于

最低接入标记处。 

5. 踏板车以及其它用作运动或是

预定用于在公路或公共道路上行驶

的交通工具； 

6. 用于在公路、公共道路、人行道

上行驶的电动车。 

7. 用于深水区的水上运动器材、儿

童学习游泳使用的游泳坐垫、游泳

辅助用具等； 

8. 500 块以上的拼图板。 

9. 除水（手）枪以外的压缩空气

（手）枪及射程超过120 厘米的箭

弓； 

10. 非专门为玩具设计的鞭炮、雷

管。 

11. 使用了尖头弹射物的产品和游

戏，如带有金属尖头的飞镖等； 

12. 功能性教育产品，如电炉、熨

斗或其它在高于24 伏的额定电压

下工作的功能性产品，仅适用于在

成人监督下的教学目的； 

13. 在学校或其它成年指导者监督

下教学环境中使用的教育产品，如

科学器材； 

14. 电子设备，如用于进入交互软

件及其相联外设的个人电脑和游戏

机，除非该电子设备或其相联外设

是专门针对儿童设计和使用，其自

身具有游戏价值，如专门设计的个

人电脑、键盘、操纵杆或方向盘等；

15. 用于娱乐休闲的互动软件，如

4、运动器材； 

5、供在深水中使用的水上运动器

材； 

6、供成人收藏者用的民族玩偶和装

饰玩偶及其他类似物品； 

7、安装于公共场合(商业中心、车

站等)的“专用玩具”； 

8、供专业人士使用的、由超过五百

个以上分块组合或没有画面的拼图

玩具； 

9、汽枪和汽手枪； 

10、烟花，包括雷管①； 

11、投石器和弹弓； 

12、有金属头的标枪飞镖； 

13、额定电压 24V 以上使用的电炉、

电熨斗或其他功能产品； 

14、在教学中供成人监督下使用的

含有加热元件的产品； 

15、具有内燃机的车辆； 

16、玩具蒸汽机； 

17、供运动或在公路旅行用自行车；

18、额定电压 24V 以上可以与电视

屏幕相连接的电视玩具； 

19、婴儿奶嘴； 

20、仿真武器制品； 

21、儿童用时兴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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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游戏以及其存储介质，如CD 

等； 

16. 婴儿安慰用品； 

17. 孩童趣味灯具； 

18. 玩具用变压器。 

19. 不供在玩耍时使用的儿童时尚

饰品。 

重金属迁移 铝、锑、砷、钡、硼、镉、三价铬、

六价铬、钴、铜、铅、锰、汞、镍、

硒、锶、锡、有机锡、锌 

锑、钡、铬、汞、砷、镉、铅、硒

致敏香料 共55种 无 

窒息危险 玩具及其零部件不应具有任何由于

口鼻腔外部呼吸道堵塞隔绝了空气

的流通而导致的窒息危险。（体外

窒息） 

玩具及其零部件的大小必须合适，

不会由于楔入口腔咽喉或置于下呼

吸道入口的物体堵塞内部呼吸道隔

绝了空气的流通而产生任何窒息危

险。（体内窒息） 

明确供36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

具及其组合部件或任何可拆卸部件

的大小必须合适，不致为儿童吞咽

或吸入。此要求同样适用于预定放

置于口中的其他玩具、其组合部件

及可拆卸部件。 

玩具、玩具零部件以及零售时所带

的包装，不得有使儿童发生勒死或

窒息的危险。（体外窒息） 

对于明确规定供 36 个月以下儿童

使用的玩具、玩具零部件和玩具上

的可拆卸零部件，其尺寸需保证不

会被儿童吞入和/或吸入。 

食品中玩具 食物中或与食物混在一起的玩具必

须单独包装。为其提供的包装的大

小必须合适，以避免其被吞咽和/或
被吸入。 

无 

合格评定 CE认证 CE 认证 

 
EN71、EN/IEC62115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为因应88/378/EEC（2009/48/EC）玩具安全指令，制定了EN71系列

技术标准； 
欧洲电工技术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等同采用国际电工标准化委员会IEC的标准，针对电

子玩具制定了EN/IEC62115技术标准； 
EN71、 EN62115与88/378/EEC（2009/48/EC）的关系理解为： 
88/378/EEC（2009/48/EC）是框架法规，提出了玩具安全的基本要求，EN71、EN/IEC62115
是具体的技术标准，将88/378/EEC（2009/48/EC）的要求具体化，并给出检测验证方法，只

要符合EN71、EN/IEC62115标准就可推定符合88/378/EEC（2009/48/EC）； 
EN71、EN/IEC62115以后将会根据2009/48/EC的要求进行修订，2009/48/EC会根据REACH
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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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4/EC 
2005/84/EC是88/378/EC的横向法规，也是规定儿童玩具中邻苯二甲酸盐的限量，儿童玩具

中邻苯二甲酸盐需要符合2005/84/EC指令的要求，目前正在制定因应该法规的具体技术标

准。 
 
综述 
88/378/EEC（2009/48/EC）是关于玩具安全的基本框架指令，2005/84/EC是关于玩具中邻苯

二甲酸盐的限制指令； 
EN71、EN62115是88/378/EEC（2009/48/EC）的技术标准，满足EN71、EN62115就可以推

定符合88/378/EEC（2009/48/EC）； 
 
2009/48/EC对88/378/EEC的主要变化是： 
玩具定义变化，新指令中所有能被14岁以下儿童玩耍使用的产品，即使产品并不是专为儿童

设计的，也看作玩具，扩大了产品范围； 
增加了体内窒息，提出了更严格的化学安全要求，对电动玩具要求进行更新。 
 
应对 
目前只需要满足88/378/EC（由EN71、EN62115实现）以及2005/84/EC要求； 
从2011年7月20日开始，必须满足2009/48/EC部分要求； 
从2013年7月20日开始，必须完全满足2009/48/EC要求。 
注：化学要求、玩具定义要求从2013年7月20日开始执行新指令 
 
 
[检测方法] 

ERP-----电视机(EC)No 642/2009 
2009 年 7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委员会条例(EC)No 642/2009，就电视机生态设计要求

执行欧洲议会与理事会指令 2005/32/EC》。 
 
目的和范围： 
为所有投放市场的电视机建立生态设计要求； 
 
定义： 
电视机---电视播放器或电视监控器； 
开机模式---电视机连接主电源并产生声音和图象的状态； 
家庭模式---制造商推荐的家用常规设置； 
待机模式---电视机连接主电源并依靠主电源供电，无时限提供以下功能之一的状态： 
---激活功能，或激活功能并显示具有激活功能，或/和 
---信息或状态显示； 
关机模式---电视机连接主电源但不提供任何功能的状态，也包括： 
---仅仅指示关机状态； 
---仅仅维持电视机的电磁兼容性； 
初始设定菜单---由制造商预先设定的，使用者在开机时进行操作选项的目录； 



                             2 月刊   总第 34 期 

 

全高清分辨率（Full HD resolution ）---至少为 1920×1080 象素的显示屏。 

与(EC)No1275/2008（关机/待机）的关系： 
(EC)No1275/2008 中涉及到的关于电视机的关机/待机能耗要求的产品，以本法规为准： 
收音机 
磁带录影机 
视频录象机 
HI-FI 录象机 
音频放大器 
家庭影院系统 
音响设备 
 
生态设计要求： 
1、 开机模式能耗 
1-1、 从 2010 年 8 月 20 日开始，开机模式能耗不得超过以下限值 
 全高清分辨率 所有其他分辨率 
电视机 20W+A*1.12*4.3224W/d ㎡ 20W+A*4.3224W/d ㎡ 
电视监控器 15W+A*1.12*4.3224W/d ㎡ 15W+A*4.3224W/d ㎡ 
表中 A 表示可视面积(visible screen area)，单位用 d㎡表示。 

1-2、 从 2012 年 4 月 1 日开始，开机模式能耗不得超过以下限值 
 所有分辨率 
电视机 16W+A*3.4579W/d ㎡ 
电视监控器 16W+A*3.4579W/d ㎡ 
 
2、 待机/关机模式功耗 
2-1、从 2010 年 1 月 7 日开始： 
a、关机能耗—任何关机模式状态能耗不得超过 1.00W。 
b、待机能耗： 
仅提供激活功能或仅提供激活功能并仅显示具有激活功能的电视机，待机能耗不得超过

1.00W； 
仅提供信息或状态显示，或既提供激活功能，也提供信息或状态显示功能的电视机，待机能

耗不得超过 2.00W。 
c、关机/待机功能的有效性 
电视机应该具有关机和/或待机功能，和/或任何一种其它的当电视机连接主电源时其能耗不

超过关机和/或待机状态下所规定的能耗要求的模式。 
d、对包含显示器，和一个或多个调谐器/接收器以及用于数据存储和/或显示等附加功能的

设备，例如在一个或多个单独单元中含数字通用唱片（DVD）、硬盘驱动（HDD）或视频录

像机（VCR）的，上述 a 至 c 点要求分别适用于显示器及单独单元。 
2-2、从 2011 年 8 月 20 日开始 
a、关机能耗： 
电视机任何关机状态下功耗不应超过 0.30W，除非满足下列条件： 
对于带易视开关（easily visible switch）的电视机（该开关使电视机进入关机状态时功耗不

超过 0.01 瓦），其任何关机状态下的功耗不超过 0.50W。 
b、待机能耗： 
仅提供激活功能或仅提供激活功能并仅显示具有激活功能的电视机，待机能耗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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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W； 
仅提供信息或状态显示，或既提供激活功能，也提供信息或状态显示功能的电视机，待机能

耗不得超过 1.00W。 
c、具有关机/待机功能 
电视机应该具有关机和/或待机功能，和/或任何一种其它的当电视机连接主电源时其能耗不

超过关机和/或待机状态下所规定的能耗要求的模式。 
d. 自动掉电 
电视机应提供具有以下特征的功能： 
在最后一个使用者进行交互和/或频道转换的不超过 4 个小时的工作状态后，电视机应自动

从开机状态转换至： 
待机状态，或 
关机状态； 
或任何一种其它的其功耗不超过关机和/或待机功耗要求的状态。  
电视机在从开机模式自动切换至上述模式前应显示警告信息。 
这一功能应被设置为确省。 
e、对包含显示器，和一个或多个调谐器/接收器以及用于数据存储和/或显示等附加功能的设

备，例如在一个或多个单独单元中含数字通用唱片（DVD）、硬盘驱动（HDD）或视频录像

机（VCR）的，上述 a 至 d 点要求分别适用于显示器及单独单元。 
2-3、带初始设定菜单（forced menu）的电视机的“家庭模式（home-mode）” 
从 2010 年 8 月 20 日开始： 
带初始设定菜单的电视机应在初始设定菜单中提供“home-mode”，“home-mode”应作为电

视机初始激活时的缺省选项。如果用户在电视机初始激活时选择了其它模式，则应提供另一

个选择程序来提示用户确认其选择。 
2-4、峰值亮度比 
从 2010 年 8 月 20 日开始： 
不带初始设定菜单的电视机：制造商提供的电视机开机模式下的峰值亮度不应小于电视机提

供的最亮开机状态下的峰值亮度的 65%。  
带初始设定菜单的电视机：“home-mode”下的峰值亮度不应小于电视机提供的最亮开机状

态下的峰值亮度的 65%。  
2-5、制造商信息 
2-5-1、为了合格评定目的，制造商提供的技术文档中应含下列信息： 
a.、用于测量的测试参数： 
环境温度； 
电压 V 及频率 Hz； 
电源系统总谐波失真； 
音视频测试信号的输入端口； 
用于电气测试的仪器、结构及电路的信息和文档。 
b.、开机模式： 
以 W 表示的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数的功耗数据（对于功率测量在 100W 以内的），精确至个

位数的功耗数据（对于功率测量在 100W 以上的）； 
动态音视频典型信号特征； 
能耗达到稳定状态的步骤顺序； 
对于带初始设定菜单的电视机，“home-mode”下的峰值亮度与电视机提供的最亮开机状态

下的峰值亮度的比率，以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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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视监控器，关于测量所使用的调谐器的相关特征的描述。  
c、对每一待机和/或关机模式 
功耗数据用 W 表示，精确至小数点后第 2 位数； 
使用的测量方法；  
模式如何选择或设计的描述；  
达到电视机自动转换模式的步骤说明。 
d、自动掉电 
电视机进入自动掉电前的工作状态的持续时间。 
e、有害物质 
如果电视机含铅或汞：以 X..X mg 标明汞含量，以及标示铅的存在。 
2-5-2、从 2010 年 8 月 20 日开始： 
以下信息应在免费登陆网站上公开： 
以 W 表示的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数的功耗数据（对于功率测量在 100W 以内的），精确至个

位数的功耗数据（对于功率测量在 100W 以上的）； 
对于每一待机和/或关机模式，提供以 W 表示的精确至小数点后二位数的功耗数据。  
对于不带初始设定菜单的电视机：制造商提供的电视机开机模式下的峰值亮度与电视机提供

的最亮开机状态下的峰值亮度的比率，以百分比表示，取近似整数。  
对于带初始设定菜单的电视机：“home-mode”下的峰值亮度与电视机提供的最亮开机状态

下的峰值亮度的比率，以百分比表示，取近似整数。  
如果电视机含铅或汞：以 X..X mg 标明汞含量，以及标示铅的存在。 
 
合格评定 
需要 CE 认证，加贴 CE 标志。 
 
 
市场监督 
欧盟成员国市场监督机构会抽查一部电视机。 
 
 
 
 


